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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

实施细则》第七十二条有关项目解释的通知

（1994 年 7 月 29 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）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税务局，海洋

石油税务管理局各分局：

最近，一些省、市税务局反映，《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

得税法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细则）第七十二条中的有些规定在实

际执行中界线不够明确。经研究，现对细则第七十二条的有关项

目明确如下：

一、细则第七十二条第九项规定的直接为生产服务的科技开

发、地质普查、产业信息咨询业务是指：开发的科技成果能够直接

构成产品的制造技术或直接构成产品生产流程的管理技术，地质

普查的数据结果可直接用于各类资源的开发利用，以及为这些技

术或开发利用资源提供的信息咨询、计算机软件开发；不包括为各

类企业提供的会计、审计、法律、资产评估、市场信息、中介等服务

业务以及属于上述限定的技术或开发利用资源以外的计算机软件

开发。

二、外商投资企业专门从事购进商品进行简单组装、分装、包

装、清洗、挑选、整理后销售的业务，凡未改变原商品的形态、性能、

成分的，均属于从事商品销售业务，不应确定其为生产性外商投资

企业。例如：从事购进或进口成套电器或设备件，简单组装后销售

的企业；从事购进各类饮料、食品进行灌装、分装、包装后销售业务

的企业，包括专门提供此类灌装、分装、包装服务的企业。

以前各地确定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有与本通知原则不一致

的，应依照本通知原则予以纠正。今后，凡遇有情况特殊，难以确

定的，均应将情况报国家税务总局，由国家税务总局审定后批复各

地统一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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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通知，请依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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